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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名称：海南派斯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际审核为准）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尚需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

相关部门的批准与备案，能否取得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与备案的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抓住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市场机遇，围绕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考虑，优化公司战略布局，加快实施外延

发展战略，公司拟在海南成立全资子公司，用于搭建收购的平台公司，为公司长

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海南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海南派斯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实际审核为准）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 

（四）注册资本：50,000万元 

（五）股权结构：公司 100%全资控股 

（六）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七）经营范围：自动化控制系统及产品、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科技、计

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软

件系统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营维护

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及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该全资子公司尚未设立，上述基本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开拓新市场及转型升级，进

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投

资者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对外投资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尚需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批准与

备案，能否取得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与备案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